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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用与实例"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适用与实例》主要讲述了，为帮助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及公民个人学习消防相关法律知识，做好防火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特组织立法领域专业
人士编写了《"适用与实例"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适用与实例》。全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适用於实例》的条文为主线，结合相关配套规章，对消防法的条文应如何适用做了详细而有深度的
解析，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介绍了法条适用中的常见情形。通过阅读《"适用与实例"系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适用与实例》，读者可以了解我国消防制度的主要规定和注意事项，按照法律
的规定做好消防工作，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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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消防工作方针、原则、制度】 第三条【政府职责】 第四条
【消防工作监督管理体制】 第五条【单位和个人的消防义务】 第六条【消防宣传教育】 第七条【鼓
励、支持、奖励】 第二章火灾预防 第八条【消防规划】 第九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要求】 第
十条【消防设计文件备案与抽查】 第十一条【消防设计审核】 第十二条【消防设计未审核或审核不
合格的后果】 第十三条【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第十四条【授权】 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用前
消防安全检查】 第十六条【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七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确定及其职责】 第
十八条【建筑物共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九条【产销储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与
居住场所的设置要求】 第二十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保障】 第二十一条【特殊场所、特种
作业消防安全措施】 第二十二条【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设置的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三条【易燃易
爆危险品场所管理的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四条【消防产品】 第二十五条【质检、工商、消防部门
职责】 第二十六条【建筑构件、材料和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 第二十七条【电器产品、燃气
用具的消防安全】 第二十八条【消防设施、器材、通道保护】 第二十九条【公共消防设施维护】 第
三十条【农村消防工作】 第三十一条【重要防火期的消防工作】 第三十二条【基层组织群众性消防
工作】 第三十三条【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三十四条【消防技术服务】 第三章消防组织 第三十五条
【消防组织建设】 第三十六条【消防队的建立】 第三十七条【消防队承担应急救援工作】 第三十八
条【消防队能力建设】 第三十九条【单位专职消防队及其职责】 第四十条【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及队
员待遇】 第四十一条【群众性消防组织的建立】 第四十二条【公安机关与消防组织的关系】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三条【火灾应急预案与处置机制】 第四十四条【发生火灾的应急处理】 第四十五条
【火灾现场扑救】 第四十六条【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的领导工作】 第四十七条【消防交通工具优
先通行权】 第四十八条【消防交通工具、器材、装备、设施使用范围限制】 第四十九条【消防救火
费用与补偿】 第五十条【消防救火、应急救援伤、残、亡的医疗抚恤】 第五十一条【火灾事故调查
】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职责】 第五十三条【公安机关消防监督检查职
责】 第五十四条【发现火灾隐患的处理措施】 第五十五条【发现消防布局、设施不合安全要求或重
大火灾隐患的处理】 第五十六条【执法要求】 第五十七条【执法监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不符合消防审核、验收、检查要求的处罚】 第五十九条【对不按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处罚
】 第六十条【对违背消防安全职责的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产销储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设置不合规
定的处罚】 第六十二条【对涉及消防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处罚】 第六十三条【对违反危险场所
消防管理规定的处罚】 第六十四条【对火灾相关责任人的处罚】 第六十五条【对产、销、用不合格
或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处罚】 第六十六条【对电器产品、燃气用具及线路管路不合规定的处罚】 
第六十七条【对单位不履行安全职责的处罚】 第六十八条【对发生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现场工作人员
不作为的处罚】 第六十九条【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不实文件的处罚】 第七十条【行政处罚程序
】 第七十一条【工作人员渎职的处罚】 第七十二条【刑事处罚】 第七章附则 第七十三条【用语含义
】 第七十四条【生效日期】 附录消防相关规定 高层居民住宅楼防火管理规则（1992.10.12） 公共娱乐
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1999.5.25）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2001.11.14） 建
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12.7.17修订）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2012.7.17修订） 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2012.7.17修订） 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20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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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如何确定消防重点单位 根据公安部《关于实施（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界定标准主要包括： 1.商场（市场）、宾馆（
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1）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含本数
，下同）以上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商场（商店、市场）；（2）客房数在50间以上的宾馆（旅馆、饭店）
；（3）公共的体育场（馆）、会堂；（4）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娱乐场所（“公共娱乐场
所”系指公安部《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2条所列场所）。 2.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
校、托儿所、幼儿园：（1）住院床位在50张以上的医院；（2）老人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养老院；
（3）学生住宿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学校；（4）幼儿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3.国家机
关：（1）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2）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3）中央和国务院各
部委；（4）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的办事机关。 4.广播、电视和邮政、通信枢纽：（1
）广播电台、电视台；（2）城镇的邮政、通信枢纽单位。 5.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1）候车
厅、候船厅的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客运车站和客运码头；（2）民用机场。 6.公共图书馆、展
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1）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
图书馆、展览馆；（2）公共博物馆、档案馆；（3）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7.发
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8.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1）生产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2）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灌装站、调压站；（3）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
品的专用仓库（堆场、储罐场所）；（4）营业性汽车加油站、加气站，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换瓶站
）；（5）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化工商店（其界定标准，以及其他需要界定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性质的单位及其标准，由省级公安消防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9.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生
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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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适用与实例》编辑推荐：详尽解读引导法条适用：火灾预防，消防组织，灭
火救援，消防检查；应用实例配合理解操作：消防验收，安全责任，应急救援，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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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实用性不是很强⋯⋯没想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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